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獎學金設立辦法 
94年09月13日系務會制定 

96年03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 

99年07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99年08月01日正式實施 
103年12月24日系務會議修正 

一、目的：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學生人人勤學習優藝能(品學兼優且具一

技、二藝、三證照)及鼓勵本系學生參加國內外幼保及幼教相關競賽，以增進專業能力，擴大

視野，特制定「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獎學金設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基金來源： 

(一)由本系專任教授歷年來之捐贈款項為主。 

(二)各種義賣活動款項。 

(三)其他各項捐款等。 

三、獎金頒發對象與使用 

(一)頒發對象： 

(1)本系日四技學生，且需繳清入學學年度至當學年度系學會會費者。 

(2)於每學年舉行之全系藝能競賽，獲前三名之學生。 

(3)凡報名參與校外學術及專業機構舉辦之各項競賽之本系日間部學生。 

(二)獎金使用 

(1)本系藝能競賽前三名分別頒給3,000元、2,000元及1,000元之獎金。 

(2)參與國際或校外競賽材料費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以參賽件數為單位，每件作品補助材料費 

   以1,000元為限，未超過1,000元者依實際狀況補助，補助金額需核實報銷。補助申請金額 

   超過1,000元者，需由指導老師於系務會議中提出討論，依決議補助。 

(3)參與國際及校外競賽得獎作品獎金如下： 

   國際性競賽：第一名8,000元，第二名5,000元，第三名3,000元，佳作等級2,000元。 

   全國性競賽：第一名5,000元，第二名3,000元，第三名2,000元，佳作等級1,000元。 

   區域性競賽：第一名3,000元，第二名2,000元，第三名1,000元，佳作等級500元。 

(4)獲獎成員中，若有未繳清系學會會費者，依繳交者人數等比例分配計算獎金。 

(5)以上獲獎之學生，須於當學期或下一學期進行全系師生之參賽分享報告，並繳交獲獎作品   

   供本系展示。 

五、本獎學金涉及之活動，委由本系系學會承辦。 

六、藝能競賽辦法 

(一)由系學會指導老師與系學會共同討論競賽項目，並於系務會議提出報告。 

(二)競賽項目應由系學會於賽前一個半月公布相關辦法，同時聘請3-5位該項專長之教師擔任評審。 

(三)報名方式以及競賽各項規定由系學會訂定後送系務會議審查後公布。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公佈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獎學金 

競賽材料補助費申請表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E-mail  

競 賽 

性 質 

□國際性競賽          □全國性競賽 

□區域性競賽          □其它             

競 賽 

名 稱 
 

競 賽 

日 期 
 

競 賽 

地 點 
 主 辦 單 位  

參 賽 成 員 

班級/學號/姓名 
 

此項競賽之作品概述： 

 

 

 

 

 

 

 

此項競賽之作品材料說明： 

項次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規格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申請人 指導老師核章 系所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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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及校外競賽得獎作品獎金申請表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E-mail  

獎 勵 類 別 國際性競賽          全國性競賽        區域性競賽          

獲 獎 名 稱  獲 獎 日 期  

主 辦 單 位  該獎項參賽組數  

獲 獎 成 員 

班級/學號/姓名 

  

  

  

  

此項獲獎之作品概述： 

 

 

 

 

相關資料繳交

(光碟) 

獎狀圖片檔 

作品圖片檔 

登台領獎照片檔 

※所有繳交資料，請使用原始檔，勿壓縮檔案，謝謝！ 

獲獎獎狀掃描圖 作品圖 

 

 

 

 

 

 

 

領獎照片(含競賽名稱，如紅布條或海報) 

 

 

 

 

 

 

 

 

 

 

 

 

申請人 指導老師核章 系所主管核章 

 

 

 
  

 


